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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12月31日

(2021)浙0108民初4146号
项棋刚:本院受理原告汪由明诉被告项棋刚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4146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62号

栗宏伟:本院受理原告梁瑞诉被告栗宏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4262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716号

刘柯成：本院对原告闵兰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4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柯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闵兰兰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28
日起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0元,减半
收取535元,由被告刘柯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017号

杭州昕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美猎(杭州)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昕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服务
合同纠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1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93号

蒋小波：本院受理原告王其丹、姜正阳诉被告蒋小波民
间借贷纠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3月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382号

邱兰兰:本院已受理原告吴江与被告邱兰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3月21日上午9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476号

李亚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亚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122民初34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李亚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杭州市桐
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万元，并支付计
算至2021年7月16日的利息1145元以及自2021年7月
1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3‰计算的利息；二、被
告李亚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桐庐
县富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2500元。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元，由被告李亚
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056号

徐小燕：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浙江坤兴建设有限公司
与被告何伟群、徐小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
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浙江坤兴建设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
一、判令被告何伟群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8000000元，
并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8月19日违约
金为2704000元，此后违约金以前述本金8000000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诉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为标准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判令被
告徐小燕对第一项诉请中何伟群所承担的全部债务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三、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3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4055号

徐小燕：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浙江坤兴建设有限公
司与被告何伟群、徐小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
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浙江坤兴建设有限公司提
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何伟群、徐小燕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共计35944147元，并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4月1
日至2020年8月19日利息为1633626元、违约金为
9659466元，此后违约金以前述本金36944147元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诉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为标准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二、判令
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
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3月
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
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845号

张四兵（公民身份号码：421127****2814）：本院
受理的原告赵海涛诉被告张四兵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劳务
费96000元，并从2018年1月2日起支付利息至欠款本
金全部还清为止（利息计算方法：以96000元为基数，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全部付清为止）；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
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869号

上海笙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市鄞州唯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笙聿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0100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40100元为
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清所有货
款之日止）；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4日上午9时
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255号

朱祥成（公民身份号码：341125****7599）：本院
受理的原告刘国亮诉被告朱祥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工资17000元整。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4日下午14时在本
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753号

董震坤（公民身份号码：362526****4414）：本院受
理的原告周世杰诉被告董震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所借金额
75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4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082号

王徐平（公民身份号码：4210231982****5285）：
本院受理的原告龙珍霞诉被告王徐平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08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徐平赔偿原告龙珍霞
经济损失122719.3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二、驳回原告龙珍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2996元，由原告龙珍霞负担242元，被告
王徐平负担275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徐平负担。
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至本院。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848号

江苏国宇通讯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
海曙古林勒高家具经营部诉被告江苏国宇通讯工程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所欠办公家具货款27810元整（人民币贰万柒仟捌佰壹
拾元整）；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8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031号

欧阳向华、朱仲金、林于莲：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厚道服
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欧阳向华、朱仲金、林于莲、胡侃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503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
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2月8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65号

陈亮：本院受理的原告肖林海与被告陈亮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05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972号

阜阳市朝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章
诉被告阜阳市朝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05民初39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52号

牟金葵：本院受理原告杨建成和被告牟金葵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借款12000元，并赔偿逾期还款利息损失（支付自2021
年10月19日起以本金12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2、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讼请求
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2年3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16号

孙敏：本院受理原告魏娜娜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48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6676号

徐家强（公民身份号码35222419671029501X）：原
告陈国平与被告徐家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667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家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陈国平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
1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2660元，减半收取1330元，由被告徐家强负担。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742号之一

张伟（公民身份号码：3306821992****6214）：原
告罗余军与被告张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774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余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203元，减半收取101.50元，由原告罗余军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0032号

吴小辉：本院受理宫振与被告吴小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小额转
简易民事裁定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73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逾期利息（按本金730000元，月息1.0%自起诉之日
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2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568号

王益鹏：本院受理的原告武兴龙与被告王益鹏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95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被告王益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武
兴龙加工费176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921破4号

因岱山县兴莱工贸有限公司现无财产可供分配,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规定,本院于
2021年12月22日裁定终结岱山县兴莱工贸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255号

卢祖建：本院受理原告郭洪亮与被告卢祖建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一百三
十九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922民初25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卢祖建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原告郭洪亮劳动报酬49850元。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6元，公
告费600元，共计1646元由被告卢祖建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7914号

温州义金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国
光诉被告温州义金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
79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215号

魏明喜、蒋春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魏明喜、蒋春梅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421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025号

毛晓锋：本院受理原告宋少锋与被告毛晓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国外,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第(8)项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381民初3025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4463号

王梦潮：本院受理赵秋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11民初44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王梦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赵秋红货款32060元；2、本案受理费602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62元，由被告王梦潮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4952号

浙江柒宝富乡广告有限公司、单春雷：本院受理原告
苏成峰诉你们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解除2018年10月8日签
订的《合伙经营LED广告屏幕协议》；浙江柒宝富乡广告有
限公司返还投资款43000元并支付利息、电费、违约金等
68783.74元；被告单春雷承担连带责任；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十四时十五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
新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6062号

钱晓锋、于秋燕、黄伯华、孙穗山：本院审理原告施
洪年与被告钱晓锋、于秋燕、黄贞良、黄伯华、孙穗山股东
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481民
初606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钱晓锋、于秋
燕、黄伯华对（2018）浙0481民初6336号民事判决确定
的浙江九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原告施洪年的债务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二、驳回原告施洪年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2984号

高宇：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意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缴费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高宇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杭州顺意建筑劳务分包
有限公司劳务费22019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603元，公告费560元，保全费2217元，合
计诉讼费7380元，由被告高宇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2破36-1号

2020年10月20日,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以
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要求执行案件转破产程序,向本院申
请破产清算。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浙江
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本院认为,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
宣告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
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5月28日裁定宣告浙江棒棒五
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5535号
绍兴欧绅贸易有限公司、赵贞顺:本院在审理原告浙

江开能红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欧绅贸易有限公司、
赵贞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1)浙0782
民初15535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准许原告浙江开
能红服饰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3169元(已减半)、
保全费2200元,由原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9460号

贵州黎平益旺礼品盒有限公司、杨敬辉：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尚意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黎平益
旺礼品盒有限公司、杨敬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货款282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3月21日上
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951号

徐忠标：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县桐琴镇盛昌木制品厂与
被告徐忠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货款136900元，并支付该货款从起诉之日起至
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2、由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306号

季樟明：本院受理原告徐伟清诉被告季樟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726民初3306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684号

王国潮：本院受理原告黄亦珍诉被告王国潮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368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
国潮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亦珍借款本
金343000元，并支付利息（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从
2015年2月17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20年8月19
日，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黄亦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46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096元，由王国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494号

孔圣棋：本院受理原告叶文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6494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
本金123000元及利息(自2021年7月26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15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3225号

杨伟力、叶丽君：本院受理原告龙游王文军农资经营
部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请求：一、
依法判令被告杨伟力、叶丽君支付原告龙游王文军农资经
营部化肥款86417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00
分在本院湖镇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979号

叶开德:本院受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开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29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叶开德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元及截至2021年4月27
日的利息、罚息、复息3032.52元，并支付自2021年4月28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
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5000元，由被告叶开德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因司法鉴定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不再申请延续，根据司法部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拟申请注销司法鉴定机构许可
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员于2022年1月30
日前到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进行债权债务
登记，逾期机构不再承担法律责任。

台州求是司法鉴定所
2021年12月31日

拟注销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治理服务中心（杭州

市下城区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12月22日起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综合治理服务中心
（杭州市下城区信访矛盾联合调处中心）

2021年12月31日

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12月
22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
2021年12月31日

公告


